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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民委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经中央机构

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国务院批准，并由国务院办公厅以

国办发［1994」57号文件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和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为便于工作，现转发给你

们。 现国家民委“三定”方案，是在1988年方案的基础上重

新确定的。国务院“根据机构改革的原则和要求，结合国家

民委的实际情况”，加强了国家民委的职能职责，保留了原

有的司、室、厅，行政人员编制由250人核定为230人（减幅

为8％）。国家民委“三定”方案进一步说明党中央、国务院

对民族工作的关怀和重视，体现了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强化社会管理职能部门”的精神。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 根据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

方案，保留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民委）。根

据机构改革的原则和要求，结 合国家民委的实际情况，确定

其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一、职能转变 强化

宏观管理职能，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民族工作的路

线、方针、政策和国家关于民族问题的法规，加强调查研究

、综合协调、监督检查工作，当好党中央、国务院在民族工

作方面的参谋助手。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参与研究

制定有关社会管理和发展经济与文 化教育事业的政策，促进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 展，促



进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维护国家的统一

和稳定。 减少委机关对所属单位具体事务的直接管理，给所

属单位更多的自主权。二、主要职责 国家民委是国务院管理

民族事务的职能部门，主要职责是： （一）制订有关民族问

题的政策、法规，开展民族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检

查民族政策，法规的执行情况。 （二）指导、监督有关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的建设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贯彻实施。 （三）

协调民族关系，办理有关保障少数民族各项权利的事宜。 （

四）参与制订有关民族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

划和年度计划，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订民族地区改革开放、

发展经济的特殊政策扣措施，参与有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

的专项贷款、专项资金的分配和使用管理。 （五）会同有关

部门推进和协调经济发达地区与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会同

有关部门做好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 （六）研究民族理论和

民族政策，组织协调对全国民族问题的综合调查研究。 （七

）参与研究制订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文化、科技

、卫生、体育等事业的方针、政策和规划，管理所属民族院

校和文化事业单位。 （八）管理全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

和民族古籍整理工作，指导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翻译和编辑

出版工作。 （九）协助组织、人事部门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

培养、教育和使用工作，联系少数民族干部。 （十）研究世

界民族情况，开展有关少数民族的对外宣传工作，参与办理

涉及联合国反对种族歧视等国际条约的有关事务；管理有关

的涉外事务，办理居住国外的少数民族同胞回国探亲、旅游

、定居和组织接待国内少数民族学习、参观、考察等事宜。 

（十一）指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业务



工作，加强同民族自治地方的联系。 （十二）承办国务院交

办的其他事项。三、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国家民委设9

个职能司（厅）和机关党委。 （一）办公厅 协助委领导处理

日常工作，负责文秘、信息、档案、保密、财务、信访等工

作，负责机关政务、事务、行政管理的综合协调工作，负责

组织接待少数民族学习、参观、考察团组。 （二）经济司 会

同有关部门研究制订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及经

济发展的特殊政策、措施，参与制订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长远

规划、年度计划和民族贸易、民族用品生产计划，负责民族

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统计与分析，参与指导民族

地区的科技工作，参与组织对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及经济技

术协作，参与管理有关专项资金及专项贷款，会同有关部门

推动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 （三）政法司 会同有关部门健全

民族法制建设工作，监督、指导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和民

族区域自治法的贯彻实施，办理有关保障少数民族各项权利

和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的有关事务，负责民族自治地方逢十周

年举办庆祝活动的有关组织工作，参与办理涉及联合国反对

种族歧视等国际条约的有关事务。 （四）文化宣传司 参与研

究制订有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文化、艺术、体育和新闻、

出版事业的政策、法规，促进民族地区社会事业的发展，开

展我国少数民族的对外文化、艺术交流和对外宣传工作，管

理全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 （五）

教育司 研究和参与制订民族教育的有关政策、法规和规划，

管理委属民族院校，促进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 （六）政策

研究室 研究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组织、协调对民族问题的

调查研究，联系有关的民族研究学术团体，参与世界民族问



题的研讨和交流，参与国家民委重要文件起草工作。 （七）

外事司 管理国家民委及有关的涉外事务，归口管理委机关及

所属单位的对外联络 工作，组织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了解

我国少数民族同胞在国外的情况。 （八）计划财务司 管理委

属单位国有资产、基本建设投资、事业经费、专项拨款和物

资，归口管理委属单位的财务工作。 （九）人事司 协同有关

部门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选拔、培养和教育工作，管理委机

关的人事工作，负责直属单位领导干部任免和劳动工资、机

构编制等工作，联系少数民族干部。 （十）机关党委 负责委

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的党群工作。 四、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 

国家民委机关行政编制为230名。其中：主任1名，副主任4名

，因主任由国务委员兼任，可增配副主任亚名；司局级领导

职数30名（含专职委员2名，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2名）。 纪

检、监察、审计等派驻机构和后勤、老干部服务机构及编制

，按有关规定另行核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